附件1

中共暨南大学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表
	单  位
	在职教工党员代表名额
	学生党员代表名额
	离退休党员代表名额

	文学院党委
	7
	1
	0

	新闻与传播学院党委
	5
	1
	0

	外国语学院党委
	6
	0
	0

	理工学院党委
	7
	1
	0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党委
	9
	1
	0

	经济学院党委
	12
	1
	0

	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党委
	3
	0
	0

	管理学院党委
	11
	1
	0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党委
	14
	1
	0

	附属第一医院党委
	52（含1名工人）
	1
	0

	华文学院党委
	14
	1
	1

	机关党委
	56（含学校党委常委和1名工人）
	0
	0

	离退休工作处党委
	2
	0
	14

	教育学院党委
	2
	0
	0

	社会科学部党总支
	2
	0
	0

	珠海校区党工委
	15
	1
	0

	药学院党委
	6
	1
	0

	国际学院党委
	1
	0
	0

	信息技术研究所党委
	4
	0
	0

	艺术学院党总支
	1
	0
	0

	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党委
	3
	0
	0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
	5（含1名工人）
	0
	0

	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党委
	3
	0
	0

	环境学院党委
	5
	0
	0

	番禺校区党工委
	3
	0
	0

	体育学院党总支
	3
	0
	0

	化学与材料学院党委
	5
	1
	0

	基础医学院党委
	8
	0
	0

	中医学院党委
	2
	0
	0

	口腔医学院党总支
	1
	0
	0

	护理学院党支部
	1
	0
	0

	力学与建筑工程学院党委
	2
	0
	0

	暨南大学伯明翰大学联合学院党支部
	1
	0
	0


附件2
中共暨南大学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册

填报单位：
	姓名
	现任职务
	性别
	籍贯
	民族
	出生年月
	入党时间
	工作时间
	学历
	学位
	职 称
	备  注

	
	
	
	
	
	
	
	
	
	
	
	

	
	
	
	
	
	
	
	
	
	
	
	

	
	
	
	
	
	
	
	
	
	
	
	

	
	
	
	
	
	
	
	
	
	
	
	

	
	
	
	
	
	
	
	
	
	
	
	

	
	
	
	
	
	
	
	
	
	
	
	

	
	
	
	
	
	
	
	
	
	
	
	

	
	
	
	
	
	
	
	
	
	
	
	

	
	
	
	
	
	
	
	
	
	
	
	

	
	
	
	
	
	
	
	
	
	
	
	


说明：“籍贯”应填到市（县）一级；“学历”、“学位”应以2018年2月前已获得最高学历、学位为准；“出生年月”、“入党时间”、“工作时间”应具体到月份；“备注”主要填写2013年以来获得校级（含校级）以上的奖励情况，奖励较多的，各取党内和行政最高奖励一项。
附件3

中共暨南大学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籍  贯
	
	出 生 地
	

	入党时间
	
	参加工作时   间
	
	健康状况
	

	专业技术职   称
	
	现任职务（党内和行政职务）
	

	所属系列
	1、教学科研人员；2、专职党政干部；3、双肩挑干部；4、医护以及其它专业技术人员；5、离退休人员；6、工人；7、学生。（相应系列请打“√”）

	学历学位
	全日制

教  育
	
	毕业院校系

及专业
	

	
	在  职

教  育
	
	毕业院校系

及专业
	

	学

习

和

工

作

经

历
	


	主

要

表

现
	

	政治历史问题及

审查结论
	

	奖

惩

情

况
	

	选举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代表资格审查小组意见
	


附件4
中共暨南大学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日程表

	日   期
	工     作      内        容
	需  上 报 的 材  料

	3月6日
	下发《关于筹备召开中共暨南大学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成立暨南大学第十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机构。召开二级党组织书记会议，布置有关党代会工作。
	

	3月9日前
	各二级党组织完成本单位的党代会代表推荐和学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第一轮酝酿提名、上报工作。
	1.各二级党组织党代会代表候选人推荐情况报告及代表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册
2.各二级党组织推荐学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第一轮酝酿提名名单

	3月12日
	召开党委全委会（党委扩大会），根据多数党组织的意见，研究提出第十届学校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预备候选人第一次征求意见名单。
	

	3月13日前
	学校党委批复各二级党组织党代会代表候选人。
	

	3月14日前
	在学校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预备候选人第一次征求意见名单基础上，各党支部组织党员进行第二轮酝酿讨论，由各二级党组织汇总上报学校党委。
	各二级党组织推荐学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第二轮酝酿提名名单

	3月15日
	召开党委全委会（党委扩大会），根据多数党组织的意见，研究提出第十届学校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预备候选人第二次征求意见名单。
	

	3月18日前
	1.各二级党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正式选举产生学校第十次党代会代表。
2.在第二次征求意见名单基础上，各二级党组织分别组织已选出的党代会代表和党支部书记以上党员骨干进行第三轮酝酿讨论。
	1.各二级党组织召开党员大会正式选举学校第十次党代会代表的报告及各当选代表的代表登记表
2.各二级党组织推荐学校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候选人第三轮酝酿提名名单

	3月20日前
	2.学校党委集中各二级党组织酝酿讨论的意见，正式提出下一届党委委员、常委、书记、副书记，纪委委员、纪委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名单，报国务院侨办党组和广东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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